
SRRC销售备案-有“备”才能无“患”！

产品名称 SRRC销售备案-有“备”才能无“患”！

公司名称 深圳市实测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测试周期:10-25天
寄样地址:深圳宝安
价格费用:电话详谈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翠宁社区太宁路145号二
单元705

联系电话 17324413130 17324413130

产品详情

2019年1月10号，我国工业和信息部发布了“《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备案实施办法（暂行）》” 的

通知文件，相关内容表明，自2019年3月1日起，凡销售应当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都

应当办理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备案。销售备案这一措施能够有效的管制无型号核准代码或技术指标

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假冒伪劣设备,极大减少合法无线电业务正常运行的隐患，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和社会稳定。

并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未向无线电管理机构办理销售备案

的，且拒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信息平台上销售备案操作流程如下：



 

关于在备案中遇到的问题，客户朋友们可致电中拓检测13824328299，24小时在线服务！

SRRC认证在哪里做销售备案，常见问题解析

 一、销售哪些设备需要办理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备案？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办理销售备案的
设备范围为“应当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非无线电发射设备、无需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
发射设备，在销售时无需办理销售备案。应取得而未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不能在国内生产、
销售。

《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除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外，生产或者进口在国内销售、使用的其
他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向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型号核准。”关于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的相关
要求，可在工信部#www.miit.gov.cn（在线办事-无线电和卫星通信-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行政许可
服务指南中查询，或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业务受理中心咨询，联系电话：010-68009200/68009208。

 

二、在2016年《条例》修订发布前，已经取得型号核准且在有效期内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
销售时是否需要备案？

答：2016年修订实施的《条例》规定，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无需取得型号核准。根据《条例》
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八条规定，销售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包括已经取得型号核准的微功率短
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无需办理销售备案。

三、嵌入或使用无线电发射模块的设备，销售时是否需要备案？如果需要备案，需要提交无线电发射模
块的信息还是整机设备的信息？

答：嵌入或使用无线电发射模块的设备是否需要备案，取决于该设备是否应当取得型号核准。2014年3月
发布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型号核准管理的通知》（工信
部无[2014]1号），对无线电发射模块的使用管理及型号核准相关情况有详细规定，嵌入或使用无线电发
射模块的设备的型号核准要求请查询上述文件，或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业务受理中心咨询，联系电
话：010-68009200/68009208。

如果嵌入或使用无线电发射模块的设备按照相关规定应当取得型号核准，则销售该设备应当办理备案，
并提交该整机设备的型号核准信息，但无需提供无线电发射模块的型号核准信息。

四、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生产商是否需要办理销售备案？

答：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分类处理：1.如果生产商有对外销售的情况，包括销售给产品用户、代理商、批
发商、零售商等，以及销售给国美、苏宁等综合性卖场，开设并运营网店，或以招标采购等方式销售给
用户，则生产商需要办理销售备案；



2.如果生产商只负责生产，生产商所在的企业内部有专门负责销售的单位，各自有独立的营业执照，生
产商生产的产品未经过市场流通，只是经过系统内部交易，则生产商无需办理销售备案，由负责专门销
售的单位办理销售备案；

3.如果A公司受B公司委托生产（即代工），B公司负责设备的市场销售，则A公司无需办理受委托生产的
无线电发射设备的销售备案，B公司根据上述1、2不同情况办理备案。

五、进口商进口取得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在国内销售是否需要备案？

答：需要办理销售备案。

六、备案主体编号或二维码如何在实体经营场所或网络销售平台标明？

答：可将备案主体编号或二维码打印，张贴在实体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在网络平台销售的，主体编码或
二维码可标明在网络店铺首页。

七、如果市场经营主体没有面向消费者的实体经营场所或网络销售平台，只有内部办公场所，备案主体
编号或二维码如何标明？

答：可由负责办理销售备案相关工作的人员以适当方式保存备案主体编号或二维码的纸质版或电子版。

八、变更备案信息后，备案主体编号或二维码是否也会变更？

答：不会。备案主体编号或二维码与市场经营主体一一对应，备案信息变更不影响备案主体编号或二维
码。公众可在销售备案信息平台通过搜索备案主体编号或扫描二维码，查询该主体已备案的无线电发射
设备型号。

九、将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销售给使用模块的设备生产商，是否需要备案？

答：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型号核准管理的通知》（工
信部无[2014]1号）要求，“完整的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需单独进行型号核准，“限制性
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可以单独进行型号核准。对于取得型号核准证的无线电发射模块，
销售时应该办理销售备案，对于未单独进行型号核准的限制性非独立操作使用的无线电发射模块，嵌入
或使用该模块的*终设备需要申请型号核准，并由销售该*终设备的办理销售备案。

十、市场经营主体如何算是完成销售备案？

答：市场经营主体在销售备案信息平台提交某设备的相关设备信息后，即视为完成该设备的备案。但如
果销售主体信息或销售的设备型号信息发生变化，应按照要求及时变更相关信息。

十一、总公司、分公司是否都需要备案？同一企业的不同实体店由谁备案？

答：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备案实行属地化管理，谁销售谁备案，根据《公司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
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个体工商户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是否具有营业执照来判断是否为一
个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总公司和分公司如果都有销售业务，则都需要办理销售备案；同一企业的不同
实体店如有各自的营业执照，则都需要办理备案。为方便各经营主体统一管理其分公司、分支机构、销
售网点等，销售备案信息平台可以实现同一账号管理多个市场经营主体的功能。

十二、如何访问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备案信息平台？

答：全国统一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备案信息平台的网址为“http://xsba.mii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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